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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议事规则 

根据《上海海事大学校院（部）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办法》，为规范履行本学

院教授委员会工作权责，确保学院教授委员会决策咨询功能和监督作用的有效发

挥，特制定《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。 

一、教授委员会组成 

学院教授委员会是本学院的学术咨询机构，是学院管理体制框架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本学院教授委员会由 7 名教授组成（包括一名有教授职称的学院行政负责

人）；成员从本学院教授中推选产生，或根据成员组成的需要由本学院全体正副

教授通过差额选举产生。教授委员会主席人选，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候选人报

请学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后确认。 

二、教授委员会的任期 

教授委员会每届任期为两年。 

三、教授委员会的权限与责任 

根据《上海海事大学校院（部）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办法》，学院教授委员会

履行以下权责： 

1、对学院事业发展规划（计划）、重要政策、改革措施以及学术发展等重大

问题提供决策咨询。当学院（部）管理决策机构与教授委员会在学科发展、专业

建设以及学术评价等学术问题上有重大分歧（教授委员会的赞成票少于 1/2）时，

应将有关事项报学校审批。 

2、对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的执政过程及成效进行监督评估。 

3、对本学院拟引进的人才，本部门教学、科研系列关键和重点岗位拟聘人

员进行评价，提出建议。 

4、教授委员会主席代表教授委员会参加学院技术职称推荐组。 

5、对本学院的校内外所有高层次人才计划（基金）推荐人选进行评价，提

出推荐意见。 

6、参与学院重要事宜讨论。 

四、教授委员会会议和决策咨询意见的有效性 

教授委员会提供重要决策咨询意见应由会议讨论后形成；会议成员出席二分

之一以上为有效；对权责范围内需要讨论决定的事项，会议应当以无记名投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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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手表决方式进行，并经全体委员过半数以上通过为有效，表决结果记录在案。 

五、教授委员会会议议题确定 

1、由教授委员会根据学校和本《议事规则》赋予的权责主动提出的事项； 

2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提请讨论的事项； 

3、通过其他渠道提出的应由教授委员会提供决策咨询意见的重要事项。 

为提高会议的效率和效果，上述相关议题确定后，教授委员会主席应当亲自

或通过会议秘书，将会议议题事先通知各成员并做好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。 

六、教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和会务工作 

1、教授委员会会议由教授委员会主席主持，每季度召开 1-2 次；根据情况

需要或多数成员的要求，教授委员会主席可临时召开委员会会议，讨论研究相关

事项。 

2、教授委员会设会议秘书 1 人，由学院科研秘书兼任；秘书协助教授委员

会主席做好会务准备等相关工作；负责会议记录，于每年 6 月底以前将上一年的

会议记录整理成册、按要求归入文书档案。 

七、附则 

本《议事规则》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和教授委员会共同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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